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实施转型的提示性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管理的国寿安保中

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或“国寿养老基金”)于

2019年 1月 17日起至 2019年 2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审议《关于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及基金合同修改有

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本次会议议案于 2019年 2月

18日获表决通过，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本公司于 2019年 2月 19日

在指定媒介上发布了《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现将实施转型的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转型选择期开始日：2019年 2月 19日，本基金转型选择期终止

日：终止上市日前一交易日。

本次转型实施前的选择期自 2019年 2月 19日起，至终止上市日前一交易

日止，期间不少于二十个交易日。选择期期间，国寿养老份额的赎回、转出业务，

国寿养老 A份额与国寿养老 B份额的交易、配对转换业务照常办理，不受影响；

国寿养老份额的申购、转入业务暂停办理。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正式转型前，可选

择卖出国寿养老 A份额、国寿养老 B份额或赎回、转出国寿养老份额等方式退

出。对于在选择期内未作出选择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国寿养老份额、国

寿养老 A份额与国寿养老 B份额将最终转换为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在选择期期间，由于本基金需应对赎回、转出等情

况，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在选择期豁免本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

制等条款。基金管理人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基金管理人据此落实相关事

项，并授权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可暂停申

购、赎回、转入、转出、配对转换或调整申购、赎回、转入、转出的方式等。

二、国寿养老 A份额、国寿养老 B份额终止上市交易

为实施转型，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国寿养老 A份额、国寿养老 B份额的终止上市。届时，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及时发布本基金的终止上市公告。

三、基金份额的转换净值折算和变更登记

本公司将于选择期届满后对投资者未赎回的国寿养老份额以及持有的国寿养

老 A份额和国寿养老 B份额进行基金份额净值折算和份额变更登记，将国寿安

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各类基金份额转换为国寿安保中证养老

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1、基金份额净值折算

（1）将国寿养老 A份额与国寿养老 B份额折算成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

在份额折算基准日日终，以国寿养老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按照国寿

养老 A份额与国寿养老 B份额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内

份额。国寿养老 A份额（或国寿养老 B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后国

寿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份），取整后的余额计入基金财

产。

份额折算计算公式：

国寿养老 A份额（或国寿养老 B份额）的折算比例＝份额折算基准日国寿

养老 A份额（或国寿养老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份额折算基准日国寿养

老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国寿养老 A份额（或国寿养老 B份额）持有人折算后新增国寿养老份额的

场内份额数＝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前国寿养老 A份额（或国寿养老 B份

额）的份额数×国寿养老 A份额（或国寿养老 B份额）的折算比例

（2）将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的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元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份额数量相应增减）

份额折算计算公式：

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或场外份额）的折算比例＝份额折算基准日国寿

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或场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1.0000

折算后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或场外份额）的份额数＝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折算前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或场外份额）的份额数×国寿养老份额

的场内份额（或场外份额）的折算比例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保留至小数点后第 8位，小数点第 8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



入。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国寿养老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的折算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

影响。

2、基金份额变更登记

（1）基金份额变更登记时间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将于基金份额净值折算完成的当天，即基金份额

变更登记日对基金份额变更登记。在基金份额变更登记日日终，国寿养老份额的

场内份额、场外份额变更登记为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份额，原场外份额结转后的基金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后

第 3位四舍五入，原场内份额结转而来的基金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由此产生的

计算误差归入基金资产。

（2）基金份额变更登记流程

1）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基金更名。原“国寿

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将变更登记为“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

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份额折算基准日后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场内份额退出登记。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场内份额退出登记，并

向基金管理人提供退出登记前的持有人名册。

4）基金管理人根据中登深圳分公司提供的退出登记前持有人名册将原场内

持有人的份额统一登记到基金管理人在中登开立的场外基金账户下。

5）经原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内份额持有人向基

金管理人提出确权申请，基金管理人把原归属于投资者的份额转到其开立的中登

场外基金账户。

基金变更登记成功后，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登

记机构仍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四、基金份额的确权



基金份额变更登记完成后，原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份额持有人需要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对原持有的基金份额

进行确认和重新登记，投资者完成确权业务后方可办理赎回等业务，具体确权业

务规则由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规则制定相应的细则并公告。

基金转型完成后，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登记机

构仍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转型完成并开放赎回业务后，基金份

额持有人可通过直销机构或代销机构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

登记结算系统的原国寿养老份额、国寿养老 A份额、国寿养老 B份额的持有人

需先办理确权（由于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将终止上市，

且终止场内申购赎回，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基金份额，将统一登记在基金

管理人开立的中登场外基金账户，持有人需要对其持有的原场内份额进行重新确

认与登记，基金管理人把原归属于投资者的份额转到其开立的中登场外基金账户。

此过程称之为“确权”），待确权成功并经转型后新基金恢复赎回业务后，方可

办理赎回或其他业务。

经过确权后持有人持有的原登记在场内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份额，持有期限

自重新确认与登记之日起计算；基金份额持有人原登记在场外登记系统的份额，

持有期限自其认购/申购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确认之日起计算。

五、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关于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及基金合同修

改有关事项的议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分别

修订为《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

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并据此编制《国寿安保中

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2221号（《关于准予国寿安

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准予变更注册。自本

基金基金份额转换完成之日起，《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生效，《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同时失效，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正式变更为国寿安保中

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本基金转型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一）基金转型后风险收益特征发生变化的风险

本基金由指数分级股票型基金变更为指数增强股票型基金，与原基金的投资

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等方面存在区别，风险收益特征也将发生变化，提示

投资者关注。

（二）基金转型后遭遇大规模赎回的流动性风险

为应对基金转型可能引发的大规模赎回，本基金会尽可能提前做好流动性安

排，保持投资组合的流动性以应对可能的赎回，降低净值波动率。

（三）基金转型过程中的操作及市场风险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对于基金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申

购赎回或市场风险对基金净值造成大幅波动，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申购赎回情况及

时对可能存在的市场投资风险进行有效评估，保持相对合理的仓位水平，科学有

效地控制基金的市场风险。

（四）折算后原场内份额后续安排

为充分维护投资者利益，特对折算后场内基金份额后续安排进行如下提示：

自《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并开放

跨系统转托管后，原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自行进行场外开户和跨系统转托管至场

外。待关闭场内份额的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后，原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场内基金份额，将统一转登记至本基金管理人开

立的中登场外基金账户上，届时仍持有场内份额余额的投资者，需根据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对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此过程即为

“确权”，确权完成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方可在场外对相关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及

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19日


